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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推動數位學習環境，鼓勵教師開設數位課程，提

供學生多元之學習管道，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數位課程」，係指規劃於本校「線上學習平台」開設之線上或線上線下

混成課程，課程之教學內容可採影音、簡報或動畫等數位教材，並配合線上點名、

測驗、討論、繳交作業等混合式方式實施。 

遠距教學課程，指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課程，另依本校遠

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數位課程之推展，各單位分工如下： 

一、由教務處授權推廣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負責數位課程推廣相關業務，

其內容如下： 

數位課程之徵件、審查、攝製、經費補助、課程上架及線上學習平台管理等事

項。 

二、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與通識教育中心：審查數位課程內容是否符合 

        各該單位認列之學分數。 

第四條 數位課程抵免學分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開設或認列之數位課程，通過課程測驗且成績及

格者，憑線上學習平台所核發之課程通過證明文件，得申請校內學分抵免。 

        二、非本校在學學生，修習本校開設之數位課程，通過課程測驗且成績及格者，繳

交學分費用後，憑線上學習平台所核發之課程通過證明文件，於入學本校時，

得依本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三、同一數位課程不得重複申請學分抵免。 

        四、學分抵免，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第五條 本中心為推展數位課程，得公開徵件。經審查通過者，得視經費情形酌予補助。本

中心為辦理數位課程審查，得設審查委員會，置委員 5 人，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本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中心主任就曾參與數位課程錄製但當年度未

提出申請之教師中推薦，陳請教務長聘任之。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六條  數位課程審查之項目如下： 

一、是否曾有錄製線上課程/影片相關經驗。 

二、 是否為創新及特色課程。 

三、 課程是否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四、 是否為多名老師共同開課。 

第七條 本中心數位課程之徵件及上架程序如下： 

一、本中心公告徵件期間及相關資訊。 

二、申請人依公告規定繳交申請書。 

三、本中心召開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四、公告審查結果。 

五、通過審查之教師應簽訂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並預約錄影時段。 

六、新設之數位課程，須經教學單位相關課程委員會核准。 

七、 檢附「線上平台課程基本資料表」，並交由本中心辦理課程上架。 

https://moodle.nlearning.ncku.edu.tw/


第八條 數位課程之補助與授課鐘點加計： 

    一、通過審查之數位課程，其補助經費核銷應依本校經費使用相關規定辦理。 

    二、授課鐘點加計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辦

理。 

第九條  獲補助之數位課程，其授課教師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參加本中心所舉辦與數位課程相關之工作坊或成果發表會，協助本校數位課程

推廣等工作。 

    二、5年內於本中心指定之線上平台至少開課 3次，供校內外學生及自學者使用。 

    三、本中心攝製之數位課程，須於其影片中放置本校及數位課程相關文字與圖示。 

    四、數位課程如為多名老師共同錄製，應取得其同意始得開課。 

第十條 數位課程著作權之相關規範： 

    一、審核通過之數位課程，其內容及教材之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屬教師本人所

有，但本校得以國立成功大學名義，不分地域、時間、及媒體形式，非營利性

地作為各種利用，且可再授權第三人利用。 

        二、其他著作授權、申請專利、技術移轉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受補助教師依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數位課程之教學計畫表、課綱及該課程之教材內容、師生互動紀錄、考核評量、

作業報告等相關資料，應依資料屬性分別由各所屬權責單位保存至少 3 年，以供

日後分析統計、查詢、評鑑及審閱相關資料之用。 

第十二條 本中心得對線上平台之後台數據進行統整與分析，評估數位課程之實施及教學成

效，作為日後推動數位課程之參考依據。 

第十三條 數位課程及平台之使用，僅得以教學活動及課程互動為目的，並應遵守著作財產

權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如有涉及犯罪或侵權行為，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線上平台使用之規定，由本中心另訂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